
保定市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污水排入城镇排水管网的管理，保障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运行，防治城镇水污染，保障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申请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以下称排水许可），对从事工业、建筑、餐饮、医疗等活动的企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以下称排水户）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活动实施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县（市、区）、开发区排水行政许可部门负责本区域内排水许可证书的颁发工作。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负责本区域内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的监督管理工作。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为主城区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负责主城区排水与污水处理的监督管理，负责对各县（市、区）、开发区排水与污水处理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主管部门为本区域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负责本区域内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的监督管理。
第四条  城镇排水设施覆盖范围内的排水户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污水排入城镇排水设施。排水户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申请领取排水许可证。未取得排水许可证的，排水户不得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城镇居民排放生活污水不需要申请领取排水许可证。
在雨水、污水分流排放的地区，不得将污水排入雨水管网。工程建设疏干排水应当优先利用和补给水体。
第五条  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应当因地制宜，按照排水行为影响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运行的程度，对排水户进行分级分类管理。
对列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排水户和城镇排水主管部门确定的对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运行影响较大的排水户，应当作为重点排水户进行管理。
第二章  排 水 许 可
第六条  排水户应当向排水行为发生地的排水行政许可部门申请领取排水许可证。排水行政许可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作出决定。
集中管理的建筑或者单位内有多个排水户的，可以由产权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物业服务人统一申请领取排水许可证，并由领证单位对排水户的排水行为负责。
因施工作业需要向城镇排水设施排入污水的，由建设单位申请领取排水许可证。
第七条  申请领取排水许可证，应当如实提交下列材料：
（一）排水许可申请表；
（二）排水户内部排水管网、专用检测井、雨污水排放口位置和口径的图纸及说明等材料；
（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设污水预处理设施的有关材料；
（四）排水隐蔽工程竣工报告，或者排水户承诺排水隐蔽工程合格且不存在雨水污水管网混接错接、雨水污水混排的书面承诺书；
（五）排水水质符合相关标准的检测报告或者排水水质符合相关标准的书面承诺书；
（六）列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排水户应当提供已安装的主要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有关材料。
涉及工程建设项目的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事项审批，应使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办理。
第八条  符合以下条件的，由排水行政许可部门核发排水许可证：
（一）污水排放口的设置符合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规划的要求；
（二）排放污水的水质符合国家或者省有关标准；
（三）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建设相应的预处理设施；
（四）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在排放口设置便于采样和水量计量的专用检测井和计量设备；列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排水户已安装主要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九条  排水许可证的有效期为5年。因施工作业需要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水的，排水许可证的有效期由城镇排水主管部门根据排水状况确定，但不得超过施工期限。
第十条  排水许可证有效期满需要继续排放污水的，排水户应当在有效期届满30日前，向排水行政许可部门提出申请。排水行政许可部门在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准予延续的，有效期延续5年。
排水户在排水许可证有效期内，严格按照许可内容排放污水，且未发生违反本办法规定行为的，有效期届满30日前，排水户可提出延期申请，经原排水行政许可部门同意，不再进行审查，排水许可证有效期延期5年。
根据排水许可证核发、延期、变更等情况，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加强对排水户的监督检查。排水行政许可部门与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实现排水许可信息共享。
第十一条  排水户应当按照许可的排水类别、总量、时限、排放口位置和数量、排放的主要污染物项目和浓度等排放污水。
排水户排入排水管网的水质应当符合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取得排水许可证的排水户，还应当按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有关要求，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排水行为。
第十二条  在排水许可证的有效期内，排水口数量和位置、排水量、污染物项目或者浓度等排水许可内容变更的，排水户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重新申请领取排水许可证。排水户名称、法定代表人等其他事项变更的，排水户应当在变更后30日内向排水行政许可部门申请办理变更。
第三章  管理和监督
第十三条  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排水户排放口设置以及预处理设施和水质、水量检测设施建设的指导和监督并及时发现问题；对不符合排放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的，应当要求排水户采取措施，限期整改。整改完成前，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可以依法采取禁止排水户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等措施，确保设施安全。
第十四条  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委托的排水监测机构对排水户排放污水的水质和水量进行监测，并建立排水监测档案。排水户应当接受监测，如实提供有关资料。
列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排水户安装的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应当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将监测数据与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共享。
第十五条  排水户不得有下列危及城镇排水设施安全的活动：
（一）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倾倒剧毒、易燃易爆、腐蚀性废液和废渣；
（二）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有害气体和烹饪油烟；
（三）堵塞城镇排水设施或者向城镇排水设施内排放、倾倒垃圾、渣土、施工泥浆、油脂、污泥等易堵塞物；
（四）擅自拆卸、移动、穿凿和接入城镇排水设施；
（五）擅自向城镇排水设施加压排放污水；
（六）其他危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的活动。
第十六条  排水户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事件，排放的污水可能危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运行的，应当立即暂停排放，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消除危害，并按规定及时向城镇排水主管部门等有关部门报告。
第十七条  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应当结合排水户分级分类情况，通过“双随机、一公开”方式，对排水户排放污水的情况实施监督检查。实施监督检查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现场开展检查、监测；
（二）要求被监督检查的排水户出示排水许可证；
（三）查阅、复制有关文件和材料；
（四）要求被监督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就有关问题做出说明；
（五）依法采取禁止排水户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等措施，纠正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规定的行为。
被监督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妨碍和阻挠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活动。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排水行政许可部门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可以撤销排水许可：
（一）城镇排水许可部门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排水许可决定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排水许可决定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排水许可决定的；
（四）对不符合许可条件的申请人作出准予排水许可决定的；
（五）依法可以撤销排水许可的其他情形。
排水户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排水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应当依法提请排水行政许可部门办理排水许可的注销手续：
（一）排水户依法终止的；
（二）排水许可依法被撤销、撤回，或者排水许可证被吊销的；
（三）排水许可证有效期满且未延续许可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排水许可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条  排水许可证有效期内，排水户应当按照国家及行业技术规范要求定期对产权排水设施进行维护并保留维护记录，保障排水设施正常运行，并接受城镇排水主管部门的监督。
第四章  法 律 责 任
第二十一条  城镇排水主管部门或排水行政许可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本规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排水许可的；
（二）对符合本规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核发排水许可证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许可决定的；
（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四）泄露被监督检查单位和个人的技术或者商业秘密的；
（五）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规定法律责任的，从其规定。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